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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暨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是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天绿能”）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

原则和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26年 6月 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曹欣博士、李连平博士、秦刚先生、张旭蕾博士、谭建鑫先生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上

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

条款订立，其条款及年度上限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向关联方销售煤

改气

河北燃气有限公

司
11,020 20,370 20,370

向关联方采购煤

改气

河北燃气有限公

司
93,000 235,400 235,40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主要预测依据

在考虑《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的各项年度上限时主要考虑因素

如下：

1.框架协议中规定了河北建投新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供

应链”）向河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燃气”）供应煤改气（煤改气指

用于替代农村区域原有燃煤用能模式而供应的管道天然气）以及河北燃气向河北

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天然气”）供应煤改气的供应量计算方

法。据此方法计算，截至 2028年 12 月 31日止的三个年度，新能供应链向河北

燃气供应煤改气的数量预计分别不超过 5,510 万立方米、10,185 万立方米及

10,185万立方米，而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供应煤改气的数量预计分别不超过人

民币 46,500万立方米、117,700万立方米及 117,700万立方米；

2.河北省政府主管部门对煤改气业务的指定价格；及

3.在上述测算的基础上上浮 5%，以预留空间应对因天气变化而导致的煤改

气用气需求较历史水平的可能增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北燃气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情形。

河北燃气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

间
2018年 12月 3日

注册资本 15,500 万元
实收资

本
15,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127B（省招大厦一楼）



经营范围

城镇燃气销售；燃气设备及配件、管道、管材及配件的销售；燃气设备的安装、

维修；电力供应、热力供应；节能技术、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推广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MA0D22KF59

法定代表人 宋志勇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项目 截至 2026.03.31

资产总额（万元） 145,954.85

负债总额（万元） 142,514.50

净资产（万元） 3,440.35

项目 截至 2026年 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3,217.97

净利润（万元） -787.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787.06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 截至 2025.12.31

资产总额（万元） 140,467.39

负债总额（万元） 136,242.28

净资产（万元） 4,225.11

项目 截至 2025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9,748.67

净利润（万元） -1,469.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469.14

注：2025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他数据未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和金额上限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按照河北省政府有关安排部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能供应链、控股子公司

河北天然气拟与河北燃气签订《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新能供应链将作为气源企业向作为河北省煤

改气业务运营管理平台的河北燃气供应煤改气，而河北燃气将其各自气源企业



（包括新能供应链）采购的煤改气销售给作为煤改气业务一级用户（一级用户指

煤改气业务中直接采购河北燃气天然气资源的用气主体）的河北天然气。各方同

意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进行煤改气的销售与购买。在协议有效期内，煤改气购销将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的原则另行订立具体交易协议。

本框架协议自获得新能供应链和河北天然气的控股股东新天绿能的独立股

东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日。

（二）交易定价原则

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销售煤改气的单位售价（简称“出售价格”）及河北

燃气向河北天然气销售煤改气的单位售价（简称“采购价格”）统一按照河北省

政府主管部门对煤改气业务的指定价格，且采购价格不高于出售价格。

三方均同意，在框架协议执行期间，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出台新的农村煤改气

专项价格政策，则本协议价格自上述新政策生效之日起按新政策执行，但在任何

情况下，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出售价格。

（三）气量核算规则

根据河北省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供应的煤改气数量

应按照新能供应链（作为河北省内气源企业之一）于 2025 年在河北省农村煤改

气销售市场中的占比以及河北省2022年至2024年三年就农村煤改气业务供应天

然气的年度平均供应量确定；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供应的煤改气业务天然气数

量应按照河北天然气（作为河北省内一级用户）为河北省内开展农村煤改气业务

终端销售的城燃企业提供农村煤改气用气输送服务的业务占比以及河北省 2022

年至 2024年三年就农村煤改气业务供应天然气的年度平均供应量确定。

（四）交易金额上限

交易金额上限见下表：

年度

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销售

煤改气的交易金额上限（单

位：亿元）

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销

售煤改气的交易金额上限

（单位：亿元）

截至 2026年 12月 31 日 1.102 9.30

截至 2027年 12月 31 日 2.037 23.54

截至 2028年 12月 31 日 2.037 23.54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能供应链是河北省内重要的天然气资源方之一，为河北省开展农村煤改气

业务提供稳定的天然气供应服务，通过充分发挥新能供应链在河北省天然气业务

上的优势地位，承担社会责任，扩大新能供应链的社会影响力。

河北天然气是省内重要的天然气输送、销售及运营专业公司，本次作为承接

各资源方提供的农村煤改气资源运输服务，保障河北省农村煤改气业务稳定可持

续运行。

河北燃气作为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省

属国有企业，是开展河北省农村煤改气保供工作的非盈利性平台。受河北省政府

委托，根据河北省政府关于农村煤改气相关政策要求，河北燃气作为平台公司负

责开展农村煤改气运营与管理工作。

本次交易主要是根据河北省政府关于农村煤改气相关政策要求开展河北省

域内农村煤改气供应工作，新能供应链作为气源方，向作为河北省煤改气业务运

营管理平台的河北燃气供应天然气；河北燃气以非盈利平台身份，将其各自气源

企业（包括新能供应链）采购的天然气转售至作为煤改气业务一级用户的河北天

然气。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展在河北省的天然气输气业务，扩大在河北省天然

气市场的影响力，巩固市场地位；有利于发挥河北燃气保证民生、服务社会的公

共服务职能。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政府规定价

格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30日


